
附件1：
总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类别：          
教育部港澳台学生国情教育项目申请表

（2026年度）
申请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请 学 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填 写 说 明

1. 项目类别按学生品牌项目类、精品课程建设类、教材读物编写类进行填写。总编号不填。

2. 项目的具体策划内容可另附材料。

3. 审核单位意见：教育部直属高校填写并加盖校章； 非教育部直属高校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审批并盖章。未盖章视为无效申请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介绍
	项 目 名 称
	

	参加总人数
	
	经费总预算
	

	项目执行起止时间
	

	项目负责人姓名
	
	职务（职称）
	

	所在部门（院系）
	
	联系电话
	

	最终成果形式
	

	最终成果名称
	

	项目组成员
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学历
	职称
	部门（院系）
	学术专长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项目的举办背景、目的、意义、可行性（条件）分析及预期效果：
（纸面不够请另附页）


二、项目实施方案

	项目具体日程安排、活动组织及管理措施等：
（纸面不够请另附页）


三、项目特色

	项目形式、项目内容、项目参与对象及项目成效等方面的特色：
（纸面不够请另附页）


四、项目经费预算

	申请经费
	
	学校配套
	
	总预算
	

	详细预算（下列费用项目作为参考，一般为单价*数量=单项总价）：

1.交通费：

2.文印费：

3.材料费：

4.餐费：

5.住宿费：

6.差旅费：

7.宣传费：

8.灯光音响费：

9.场地费：

10.评审（劳务）费：

11.保险费：
12.其他杂费：


五、对项目的审批意见

	审核单位意见（省厅、部属高校）


	教育部直属高校由主管校领导签字加盖校章；非教育部直属高校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审批签字盖章。

 年   月   日

（负责人签字及学校公章）



	教育部港澳台办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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